
A07113《退（抵）税申请审批表》 

【分类索引】 

 业务部门 

收入规划核算司 

 业务类别 

税务管理基础事项 

 表单类型 

纳税人填报 

 设置依据（表单来源） 

政策规定表单 

【政策依据】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>相关表证单书的通知》税总发〔2014

〕161号 

【表单】 

《退（抵）税申请审批表》 

申请人名称  纳税人□          扣缴义务人□ 

联系人姓名  联系电话  

纳税人名称  纳税人识别号  

原

完

税

情

况 

税种  品目名称 税款所属时期 税票号码 实缴金额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计（小写）     

申请退税金额（小写）  

退

税

政

策

依

据  

 

 

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 （公章） 

 

以下由税务机关填写 



受

理

情

况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核

实

情

况 

税种  品目名称 税款所属时期 税票号码 减免性质代码

及名称 

应退（抵）税金额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计（小写）     

核实部门意见： 

退还方式：      退库□           抵扣欠税□ 

 

 

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

日 

税务机关负责人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字 

       年  月   日（公章） 

 

备注： 

1、本表适用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办理减免退税。 

2、纳税人退税账户与原缴税账户不一致的，须另行提交资料，并经税务机关确认。 

3、本表一式四联，纳税人一联、税务机关三联。 

【表单说明】 

1、申请人名称：填写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姓名； 

2、申请人身份：选择“纳税人”或“扣缴义务人”； 

3、联系人名称：填写联系人姓名； 

4、联系人电话：填写联系人固定电话号码或手机号码； 

5、纳税名称：填写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全称； 

6、纳税别识别号：填写税务税务机关统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号码； 

7、原完税情况：分税种、品目名称、税款所属时期、税票号码、实缴金额等项目，填写申请

办理退税的已入库信息，上述信息应与完税费（缴款）凭证复印件、完税费（缴款）凭证原件或

完税电子信息一致； 

8、申请退税金额：填写申请退（抵）税的金额，应小于等于原完税情况实缴金额合计； 

9、退税政策依据：填写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依据，即政策文件名称、文号、适用政策条款等内

容，另外如果纳税人本次退税账户与原缴税账户不一致，申请人需在此注明，并须另行提交资料

，经税务机关登记确认； 

10、受理情况：填写核对接收纳税人资料的情况。 



11、核实情况：分税种、品目名称、税款所属时期、税票号码、减免性质名称及代码，分别

填写应退（抵）税金额。一个税种、品目，税款所属时期，税票号码可以对应多个减免性质名称

及代码，减免性质代码及名称为税务机关统一发布，用于减免税核算与日常管理的标准代码及名

称，核实确认的每张税票合计的应退（抵）税金额应小于等于原完税情况中对应税票实缴金额合

计，应退（抵）税金额合计应小于等于原完税情况实缴金额合计。 

12、退还方式：退还方式可以单选或多选，对于有欠税的纳税人，一般情况应选择“抵扣欠

”，对于选择“抵扣欠税”的情况，税务机关可以取消该选择，将全部申请退税的金额，以“退

库”方式办理。 

 


